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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
12月正式实施
受益人应“答谢恩人”、“适当补偿”规定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扶贫救助(教育培训、卫生、环境、扶贫产业）公益项目咨询管理；文化推广。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42号

2007-03-01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南郎家园 1号楼大北写字楼 6层

84861231 互联网地址 http://www.youcheng.org

王平 原始基金数额 2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22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93,769,944.94

本年度总支出 37,862,925.5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2,903,066.9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070,826.50

行政办公支出 116,852.74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6.9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42%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34,330,641.29 5,789,998.55 40,120,639.84

27,252,342.00 5,583,334.55 32,835,676.55

595,000.00 1,077,500.00 1,672,500.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132,168,685.43 31,136,851.29 流动负债 5,540,608.97 565,776.66

其中：货币资金 131,320,772.74 13,420,476.7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66,725,625.72 154,114,744.75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416,242.76 1,114,996.82 负债合计 5,540,608.97 565,776.66

净资产合计 193,769,944.94 185,800,816.20

资产总计 199,310,553.91 186,366,592.8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99,310,553.91 186,366,592.86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27,937,004.75 34,375,561.5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65,832,940.19 151,425,254.7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891,957.35 22,247,698.46 28,139,655.81

其中：捐赠收入 17,972,941.38 22,147,698.46 40,120,639.84

政府补助收入 0.00 100,000.00 100,000.00

投资收益 -12,353,861.50 0.00 -12,353,861.50

二、本年费用 25,900,291.99 11,962,633.56 37,862,925.55

（一）业务活动成本 20,975,516.21 11,962,633.56 32,938,149.77

（二）管理费用 4,669,006.25 0.00 4,669,006.25

（三）筹资费用 241,440.47 0.00 241,440.47

（四）其他费用 14,329.06 0.00 14,329.0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3,846,508.15 -3,846,508.15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6,161,826.49 6,438,556.75 -9,723,269.74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范奎杰 曲天军

� � 近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下发
《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12月 1日
起正式实施。《条例》除了规定各
级政府及部门应对见义勇为人员
及其家庭、子女给予优先照顾外，
还规定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
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
意， 对见义勇为人员遭受财产损
失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上述“应当答谢”和“适当补
偿” 内容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热
议。“答谢”需要写入《条例》吗？
“适当补偿”如何判定？

“应当答谢”

《条例》有这样几条，“见义勇为
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
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 ”“见义
勇为人员遭受财产损失的， 由加害
人或者责任人依法赔偿， 受益人应
当给予适当补偿。”在经过媒体报道
后，引起了广泛争议，有人认为以法
律的方式要求受益人给予见义勇为
者补偿，是对道德的绑架；也有人认
为这是法律对道德的托底。

《条例》起草人之一、山东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王
忠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
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 予以

慰藉’，这是一条软法规范（注：指不
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
范），侧重于一种倡导。 ”“‘应当’不
是‘须’，没有强制性。许多媒体报道
和引用时直接使用了‘须’字。 ”王忠
程认为， 有些报道的解读背离了这
一条款的立法精神。

“这一条本来没有，是后来增
加的， 是想体现一种指引和教育
的作用。 ”王忠程说，因为现实中
确实发生过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
不感恩甚至出现侮辱性言论的事
件。“在执行上，这一条不依靠国
家强制力执行， 主要依靠受益人
的自律和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也
要依靠社会压力的约束， 即来自
所在单位、居委会、社会团体，包
括社会舆论的压力。 ”王忠程说。

中银律师事务所主任、 中华见
义勇为基金会法律顾问赵增海向
《公益时报》 记者解读了这一条款：
“应当”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或一般
要求， 允许在执行中有一定的灵活
性，允许例外和特殊情况存在；其表
达的是引导性的法律规范， 即有义
务去履行某种行为或义务， 如果没
有履行该行为或义务， 法律规范一
般也没有规定相对应的法律后果。

如何补偿

对于“适当补偿” 的相关规

定，赵增海认为：“《条例》中用了
‘应当’而不是‘必须’，体现了立
法者的引导性的价值取向， 并给
司法实践留有自由裁量的空间。 ”

“现实生活是千变万化的，而
法律规范是相对稳定的。 因个案
不同，受益人情况各异，在《条例》
执行中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区
别予以适用。 ”赵增海列举了国家
法律法规中关于受益人补偿的规
定予以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42
条规定：‘为维护国家、 集体或他
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
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
人的情况下， 如果受害人提出请
求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益人
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 责令
受益人适当补偿’。由此可以看出
法院判决补偿的前提条件是侵害
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以及
受害人提出补偿请求， 补偿多少
的依据是受益人的受益程度及其
经济状况。 ”

此外，《条例》明确了见义勇
为确认机构，并规定申请、举荐
确认见义勇为应当自行为发生
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情况复杂
的，不超过两年。 同时，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在财政预算中安
排一定款项作为见义勇为资助

资金。

将出台细则

《条例》中还有其他多项条款
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 包括
见义勇为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活动
时应依法优先办理证照， 并依法
减征、免征税款；解决见义勇为死
亡或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的
直系亲属的就业需求等。

王忠程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条例》中的许多条款是原则
性、基准性的规定，也为以后的
修订预留了一定空间，具体执行
还需要出台一些配套的细则。 比
如，其中有规定“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对符合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
的城市见义勇为人员家庭，应当
优先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优先配
租、配售保障性住房或者发放住
房租赁补贴”， 这就需要住房保
障部门在制定保障房分配方案
时适当向见义勇为人员倾斜。 还
有其中对见义勇为人员子女接
受教育给予优先照顾的条款，也
需要教育部门在中高考政策等
方面有一些衔接。

王忠程表示，山东省政府已
经发文，要求相关部门、各地区
贯彻执行《条例》。

江苏南通： 医院不得拒收
见义勇为负伤者

江苏省南通市见义勇为基
金会透露 ，该市即将出台 《奖励
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办法 》，办
法规定，医疗机构和有关单位对
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应当开辟“绿
色通道 ”及时组织救治 ，不得以
任何理由推诿或拖延救治。见义
勇为负伤人员在救治期间的医
疗费用 ， 由加害人或责任人承
担；无加害人或责任人以及加害
人或责任人逃逸或无力承担的，
由见义勇为行为地政府专项经
费或见义勇为基金支付。

云南： 见义勇为条例最高
奖励可达 50 万

2012 年 1 月 1 日 ， 新修订
的 《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
为人员条例 》将正式实施 。 根据
修订后新条例的规定 ， 见义勇
为者最高将获得上一年度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0 倍
的奖励 ，而对于诬告 、陷害见义
勇为人员及其近亲属 ， 则将受
到严惩 。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延伸阅读


